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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楼市·新闻

明码标价后售房透明了吗

自2011年5月1日起，凡
在济南市辖区内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
(以下统称商品房经营者)
销售新建商品房，必须明码
标价。消费者如发现开发商
没有执行，可拨打12345市
民服务热线或12358价格举
报电话予以举报。

《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
规定》要求，商品房经营者
应当在商品房交易场所的
醒目位置放置标价牌、价
目表或者价格手册，有条
件的可同时采取电子信息
屏、多媒体终端或电脑查
询等方式。商品房销售明
码标价应当做到价目齐
全，标价内容真实明确、
字迹清晰、标示醒目，并
标示价格主管部门投诉举
报电话。

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
实行一套一标。商品房经
营者应当对每套商品房进
行明码标价。按照建筑面
积或者套内建筑面积计价
的，还应当标示建筑面积
单价或者套内建筑面积单
价。商品房经营者不得在
标价之外加价销售商品
房，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
明的费用。不得使用虚假
或者不规范的价格标示误
导购房者，不得利用虚假
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方式
进行价格欺诈。

此外，根据规定，商
品房经营者应当明确标示
预售许可证、当期销售的
房源情况等与商品房价格
密切相关的因素；还应公
示商品房交易及产权转移
以及前期物业服务等涉及

的收费。
济南市物价局表示，

将严格按照《商品房销售
明码标价规定》，实施拉
网式的检查，对重点地
区、重点企业销售商品房
的明码标价情况进行专项
检查。消费者对开发商不
严格执行明码标价的行
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
热线或12358价格举报电话
予以举报。

对不明码标价和公示
收费，或者利用标价形式
和价格手段进行价格欺诈
的，价格主管部门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
实施行政处罚。对影响较
坏、社会反响大的典型违
法案件，要依法从重处罚，
并予以公开曝光。

济南：五一起商品房须明码标价 可拨打12345投诉
联达四方房地产经纪公司董

事长杨少锋透露：针对这个政策，
同样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杨少锋：北 京执行 这个政策
后，绝大部分项目就是采取的我把
价格报的比较高一点儿，然后我再
降，都采取这种策略，所以看到市
场上折扣的空间都比较大。

财经评论员李一戈对于商品
房明码标价的执行前景很担忧，在
他看来，监管部门的人力限制、特
别是二三线城市的调控决心都直
接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

李一戈：我个人觉得难度确确
实实比较大，在大的城市，你执行
起来，监督起来，包括媒体监督可
能还行，到二三线城市落实的难度
比较大，一个是主管部门的决心有
多大，另一个监督起来也比较难。
开发的项目几十个上百个，这些主
管部门人手有限，哪怕你成立专门
的队伍去检查都检查不过来。

专 家 观 点

4月26日，北京市发
布了《北京市〈商品房
销售明码标价规定〉实
施细则》。

该《细则》有三个
创新和完善之处。一是
明 确 了 销 售 新 建 商 品
房 、 存 量 房( 含 二 手 房)
的具体标价要求。其中新
建商品房项目应公布开
发企业名称、坐落位置、
土地性质、房屋性质、容
积率、绿化率、车位配比
率;每套在售商品房销售
情 况 以 及 销 售 状 态 、楼
号、楼层、房号、套内建筑
面积，套内建筑面积每
平方单价，每套销售总

价等。存量房销售单位
应标示房源具体区域位
置 、 土 地 使 用 起 止 年
限、结构、户型、建筑
面积、销售价格、代理
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二是区分了标价牌
和价格手册两种方式应
标示的各项内容，要求经
营者按照重点内容张贴
上墙，应告知内容印刷成
册的要求履行标价义务。

三是增补存量房销
售标价项目、在售地下停
车位面积和销售总价、前
期物业管理企业名称和
收费标准等内容。

(本报综合)

【相关链接】

北京出台商品房明码标价实施细则

新政执行首日,虽然大
部分开发商都对政策有不同
程度的反应,但记者发现,与
政策原文相比,部分楼盘仍
有不少执行不到位的地方。

在市中心一家楼盘,记
者进入售楼处后,看了半天
也没发现有公示房源信息
的展示牌。经工作人员指
点,记者才在售楼处西边的
偏僻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牌
子,对房源信息进行公示。
记者发现,公示的内容不是
很全,表上只是有在售楼盘
的楼号,然后就是楼层、面
积和每套房子的总价,对于
购房者最为关心的单价却
没有公示。

记者在该售楼处随机问

了几位来看房的市民,大部
分人表示没有注意到还有个
公示房源的牌子。还有的看
房市民表示,这个公示房源
的牌子有些看不懂,“你看,
这个牌子上只有几个数字,
数字代表什么意思都没有说
明 , 单价也没有 , 看不明
白。”正在看房的市民林先
生说。记者发现,类似情况
不是个例,在西部一楼盘,虽
然有公示牌,但只是公示了
总价,对于单价也没有明显
标示。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规
定,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实
行一套一标,按照建筑面积
或者套内建筑面积计价的,
还应当标示单价。“难道他
们的单价还得我们去算?”

一位看房者不满地说。
除了不标单价,还有的

楼盘没有对已售房源的信息
进行公示。在记者走访的三
家楼盘,虽然标出了已售房
源,但没有按规定明确标出
这些房源的实际成交价格。
而据记者了解,其中不少房
源在实际成交时都有一定的
折扣,与表上所示价格有所
不同。

在经十东路附近一家楼
盘,售楼人员的说法更是让
记者疑惑,“我们的价格都
标出来了,但有些房源的价
格不一定按实际标示的
卖。”这让记者担心部分楼
盘的明码标价是否只是个摆
设。

一直以来，购房者很多时候
扮演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
迷失者。由于购房者与开发商之
间的信息失衡，给了那些不法开
发商私下操作的空间：分批次推
货、捂盘惜售、制造抢购假象……
开发商借助各种手段拉高公众期
望值，牟取暴利。

旨在抑制房价的《商品房销
售明码标价规定》将执行。记者近
日兵分两路走访广州市区和郊区
楼盘发现，开发商为了规避这一
新政可谓花招多多，有的通过明

码高价再调整“折扣”，有的则是
开卖毛坯“裸房”以退为进，让新
政大打折扣。

花招一：“毛坯”“装修”混

卖故弄玄虚

近日，广州市广园东快速路
上某大盘新组团正式发售，场面
火爆。据在销售现场的廖先生介
绍，他是在23日缴纳了诚意金，销
售顾问让他早上10时到酒店签
到，“8时的时候进去一批，是22日
认筹的。”

“都是应付政府的，把朝向差
的先推出来，当然是(单价)六七
千元了！”几位买家拿着价目表讨
论起来。原来，这次楼盘推出6、7、
9号楼，合共11栋1042套洋房，最
低的确有“6”字头，不过是9号楼
的毛坯价格，6、7号楼带装修的单
价，达到八九千元。廖先生说，9号
楼都是西北、西南朝向，最不好，
26层位置比较方正，南北对流，所
以才卖上1万元，“其实也没跌”。

“价格其实差不多！我朋友之
前在26层买了房，16楼东南向卖
8900多元，现在同样是16楼东南
向，要9900多元，还贵1000元呢。”
一位买家说道。

在轮候区，并没有摆放销控
表，到底卖了多少套房，轮候的买
家无从知道，只能不停地询问销
售顾问，“到底卖了多少了？总不
能等到下午四五时，然后才说没
有房了吧？”销售顾问只回答房子
还有，但却说不出到底卖了多少
套。到了12时多，记者从刚刚签约
出来的买家刘先生口中了解到，
毛坯已经卖得差不多，只剩下些
大单位和带装修的。

在位于天河北路的某楼盘，
只见现场有一两台客在咨询，场
面较为冷清。销售人员介绍，楼盘

3月26日开盘，开盘当天推出约
100套单位，当天就已经卖出超过
八成，现在可以推的货量不多，均
价3万元/平方米左右。“我们没有
优惠，只有额外的付款折扣。”销
售人员表示。

不过，记者随后在销售中心
里找到了公开的“一房一价”价目
表，可以看到每一个单位都公示
了其建筑面积、套内面积和总价，
以其140多平方米的三房两厅单
位为例，总价则从450万元到480
多万元不等，平均每套均价最低
也要32000元/平方米，都高于其
实际对外销售的报价。

而记者更发现，虽然开发商
有300多套住宅拿到了预售证，但
实际推出的只有100多套。

花招二：“折扣优惠”让人

“雾里看花”

位于黄埔大道西的某楼盘在
2月就已经开盘，但一直较为低调
不显山露水，记者昨日来到楼盘
现场，远远就看到开发商用大广
告牌推出10套“特价单位”，均价
最低的将近22000元/平方米。

“虽然有限购还有限贷，但是
我们300多套货量，还是卖了几十
套。我们现在主要是以特价单位

作为促销手段。”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楼盘目前的销售均价约为2 .5
万元/平方米，优惠方式就主要是
以特价单位促销为主，而且强调
是阶段性促销。

记者在楼盘的一房一价价目
表上看到，楼盘同样没有标示单
位单价，也没有对折扣优惠进行
解释，其公示的均价有的单位更
是达到近3万元/平方米，与销售
人员报出的实际均价相差甚远。
当记者询问具体折扣时，销售人
员就表示可以根据不同方式有
9 . 8折到9 . 9折不等。至于“一口
价”单位，也让人困惑，当记者询
问最低价的特价单位是否卖出
时，销售人员就表示前天已经被
人买走，记者可以挑选其他差不
多户型面积的单位。而对于实际
的签约量和成交均价，更是要记
者自己上阳光家缘网站查询。

而记者通过阳光家缘网站查
询发现，该楼盘目前的签约均价
仅为23537元/平方米，不但低于
其公示的报价，也低于其对外的
口头报价。在增城新塘镇中心区
的某楼盘二期同样在昨日正式开
盘，现场的价格公示表上，只是公
布了总价和面积，并没有标示各
种折扣。 （据《广州日报》）

开发商规避新政花招多多

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从5月1日起，商品房销售
实行一套一标价。商品房销售价格明码标价后，开发商可以自行降价、打折销售，但
涨价必须重新申报备案。记者走访各地售楼处，部分商品房已经开始明码标价出
售，那么“一房一价”能不能确保交易公平？开发商又是如何应对新规？

明码标价售房执行不到位


